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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9 (1)條公告 :
合營協議及租賃協議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 (1)條而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的其中一家附屬公司大自然地板與廣東廣新柏高於二零一一年

七月二十一日訂立一份合營協議，據此，大自然地板與廣東廣新柏高於中國成立合營公

司以從事木門及其他木製產品的研究及開發、生產及銷售業務。

根據合營協議的條款，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元。大自然地板將以現金

出資人民幣 6,000,000元及持有合營公司的 60%股本權益，而廣東廣新柏高將以現金出資

人民幣4,000,000元，並持有合營公司的餘下40%股本權益。

董事會亦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大自然地板、廣東廣新柏高及廣東輕出平

步已訂立租賃協議，據此，廣東輕出平步須向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及於合營公司

成立後向合營公司）出租該物業，租期為 3年零 4個月，以從事木門及其他木製產品的研

究及開發、生產及銷售業務，而合營公司將支付總租金人民幣7,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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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 (1)條
而作出。

中國地板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

日，本公司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大自然地板（中國）有限公司（「大自然地板」）與廣東廣新

柏高科技有限公司（「廣東廣新柏高」）訂立一份合營協議「（合協協議）」，據此，各訂約方同

意於中國成立合營公司（「合營公司」）。

董事會同時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大自然地板、廣東廣新柏高與廣東輕出平

步木業有限公司（「廣東輕出平步」）訂立一份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據此，廣東輕出平步

須向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及於合營公司成立後向合營公司）出租一間位於珠海市金

灣區聯港工業區雙林片區的工廠，連同若干機器及工廠設施（「該物業」）。

合營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訂約方： (1) 大自然地板

(2) 廣東廣新柏高

合營協議的訂約方已同意於中國成立一間合營公司。根據合營協議的條款，合營公司的註

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10,000,000元。大自然地板將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6,000,000元及持有合營公

司的 60%股本權益，而廣東廣新柏高將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4,000,000元，並持有合營公司的

40%股本權益。於成立後，合營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合營協議的年期為

八年。

其他主要條款

(1) 業務範圍

合營公司的業務範圍將為研究及開發、製造及銷售木門及其他木製產品。

(2) 董事會

合營公司的董事會將由三名董事構成，其中兩名將由大自然地板委任，而餘下一名將

由廣東廣新柏高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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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訂約方： (1) 大自然地板

(2) 廣東廣新柏高

(3) 廣東輕出平步

根據租賃協議，廣東輕出平步以租期為 3年零 4個月，總租金人民幣 7,500,000元，向大自然

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及於合營公司成立後向合營公司）出租該物業，以供其從事木門及其

他木製產品的研究及開發、生產及銷售業務（「該租賃」）。該物業包括一幅地盤面積約為

41,753.2平方米的土地。

該租賃的付款：

根據租賃協議，租金將透過以下方式按 60%及 40%的比例分別由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

高向廣東輕出平步支付：

(a) 於租賃協議日期後 3個工作日內支付按金人民幣 1,500,000元及首年租金的 60%人民幣

1,500,000元（「首次付款」）；

(b) 於租賃協議日期後6個工作日內支付首年租金的40%人民幣1,000,000元；及

(c) 分別於該租賃第2及3年開始時支付人民幣2,500,000元。

於成立合營公司時，租金須由合營公司支付予廣東輕出步平。

其他主要條款

(1) 由廣東輕出平步移交該物業

廣東輕出平步於收取首次付款後 8個工作日內，須向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移交該

物業連同其上的所有設施（「該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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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賃開始日期

該租賃將自大自然地板、廣東廣新柏高及廣東輕出平步確認完成該移交之日起開始，
為期3年零4個月（租金自租賃協議日期後第五個月起累計）。

(3) 承租人變動

根據合營協議，於成立合營公司後，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將終止為租賃協議的

承租人，而合營公司將成為租賃協議下的唯一承租人。

(4) 廣東廣新柏高的承諾

若因任何理由而不能使用該物業，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將有權終止租賃協議，
而廣東廣新柏高就所產生的責任和賠償向大自然地板及廣東廣新柏高作出全面彌償保

證。

(5) 續期優先權

該租賃協議過期後，合營公司將擁有優先權對該物業續租為期兩年，以每年租金人民

幣2,800,000元對租賃協議進行續期或與廣東廣新柏高簽訂其他該等協議。

訂立合營協議及租賃協議的理由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木地板產品的生產及銷售及木材及地板產品的貿

易。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的招股章程所披露，為充分利用強勁的品牌知

名度及分佈廣泛的分銷網絡的優勢，本集團可能選擇性與第三方產品夥伴合作，在品牌產

品組合中另添產品，與核心業務相輔相成及增闢收入來源。就木門業務而言，本集團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年底挑選具備相關生產經驗的公司，以本集團的新「大自然」子品牌生產新木

門產品。

本公司相信，成立合營公司及訂立租賃協議將為本集團帶來擴闊本集團的品牌產品組合及

增闢收入來源的機會。另外，透過與經驗豐富的生產商合作，本集團將可取得資源以進行

木門的研究及開發及維持生產方面的靈活性及擴大本集團所擁有的生產能力而毋須作出龐

大的資本開支以進行擴充。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合營公司的預期木門產量預期將約為

5,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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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以上所述，本公司董事認為，合營協議及租賃協議乃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兩份

協議的條款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廣東廣新柏高及廣東輕出平步的資料

廣東廣新柏高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從事中高密度纖維板、中國馳名商標「PACO」（柏

高）木地板及木門的製造和銷售。它擁有超過500家木地板專賣店。

廣東輕出平步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從事造型複合門、平雕門、平板門的製造。

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廣東廣新柏高及廣東輕出平步

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

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地板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佘學彬

香港，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佘學彬先生、袁順意女士、佘建彬先生及周志強先生；非執行

董事孫弘先生及黃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國章教授、張森林先生、陳兆榮先生及何敬豐先生。

– 5 –


